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
管理系統驗證服務之權利與義務聲明書
1、 為規範ISO 9001 (以下簡稱管理系統)驗證過程中申請/登錄客戶(以下簡稱甲方)與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以下簡稱乙方)雙方之權利與義務關係，特簽訂本聲明書，以供雙方遵循。
2、 甲方之權利與義務
(1) 甲方享有下列權利：
1. 申請/登錄過程中，可對乙方之各項驗證作業提出申訴、抱怨或爭議。
2. 對乙方指派之稽核人員(含隨隊專家)及所安排之稽核/追查計畫、實施日期，保有提出異議/不同意之權益。
3. 在乙方授權下，可透過出版品、電子媒體或其他方法，使用乙方核定之登錄文件(含驗證證書)、認可登錄標誌及報告進行宣傳。
4. 申請案經乙方受理或複評申請提出後，無法於6個月內配合辦理稽核或複評時，但有正當理由得書面向乙方申請延展一次，延展期間以6個月為限。
5. 稽核作業開始前，得書面向乙方撤回管理系統驗證申請。
6. 對乙方所公佈之登錄名錄內容有保密之需求時，得正式書面通知乙方不予公佈。
7. 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
(1)請求查詢、閱覽甲方登錄之個人登錄資料或請求製給複製本
(2)請求補充或更正甲方登錄之個人登錄資料，惟應適當闡明理由
(3)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甲方登錄之個人登錄資料，惟因執行管理系統驗證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請求為之。
8.甲方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但甲方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如有不完整或不實等情形，可能喪失相關權利。
(2) 甲方負有下列義務：
1. 同意遵守「管理系統驗證服務之權利與義務聲明書」及相關規定。
2. 同意遵守誠信原則及乙方管理系統驗證作業之相關規定，並提供執行驗證作業所需之相關資訊，不可有隱瞞事實或提供不實資訊或有損害社會公益之重大違規情事發生。
3. 採行各項必要安排以利乙方驗證作業之執行，包含為初次稽核、追查、重新評鑑及申訴/抱怨/爭議處理之目的，所應提供受檢之文件、稽核區域/處所(含多場/廠區)、紀錄及人員(國外直接申請案件若需以英文或當地語言驗證時，甲方另應備有翻譯人員)。
4. 申請文件審查不符合時，應於接到乙方通知後15日內補正。
5. 申請案經乙方受理或複評申請提出後，應於6個月內配合辦理稽核或複評。
6. 不得有損害乙方名聲之任何行為，且不能對登錄事項作出任何使乙方認為有誤導或未經授權之聲明。
7. 所宣稱認可登錄範圍應以乙方核定之認可登錄範圍為限，不得暗示適用於驗證範圍以外之活動及廠區；當驗證範圍減列時，應修改所有廣告內容。
8. 僅能表示其管理系統通過乙方驗證，不得有暗示或彰顯其產品/服務/活動本身已被乙方核可之行為。
9. 應依下列規定，使用乙方核定之登錄文件(含驗證證書)或報告：
(1)使用出版品、電子媒體或其他方法進行宣傳時，不得有不正確引用登錄事項(如暗示其產品/服務/活動已被認可)或誤用登錄文件(含驗證證書)或報告之情事(如令人有誤解之行為)。
(2)驗證證書所載事項如有變更，應檢附相關文件向乙方申請換發。
(3)因故為乙方終止或廢止或撤銷認可登錄時，應立即停止使用相關登錄文件(含驗證證書)或報告。
(4)經乙方換發、廢止或撤銷而失效之驗證證書，應依乙方規定繳回。
10. 應依乙方訂定之「管理系統驗證認可登錄標誌使用規範」使用認可登錄標誌。
11. 乙方如有要求時，應提供其與利害相關者溝通(含抱怨)之紀錄及依照管理系統標準或其他規範文件之要求所採取矯正措施之紀錄。
12. 管理系統如有下列變更或其他影響符合性之變更情事時，應依「管理系統驗證申請作業手冊」相關規定，立即以書面通知乙方：
(1) 法律、商業、組織的狀況或所有權變更(例如廠商名稱)。
(2) 組織及管理階層(例如負責人、重要管理、決策或技術幕僚)變更。
(3) 地址及場區變更(例如門牌整編、增列場區)。
(4) 已認可登錄之管理系統運作範圍變更(例如登錄範圍變更)。
(5) 管理系統及過程重大變更。
(6) 遷移廠址/營業地址。
(7) 停工或停業。
13. 依乙方規定繳交驗證相關費用。
14. 甲方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如向乙方所提交之管理系統基本資料及問卷、確認乙方所製作之稽核/追查計畫及稽核/追查總結報告等)，應取得當事人之同意。
15. 如為多廠區稽核，需提供符合多廠(場)區之抽樣標準(73T-09-0306)之證明，如未符合，則無法展開稽核，稽核過程中有不符合多廠(場)區之抽樣標準(73T-09-0306)之情況，不發給證書；如有任何廠區之關閉或更新，甲方應主動告知；如無多廠區稽核，則本項不適用。
3、 乙方之權利與義務：
(一)乙方享有下列權利：
1. 管理系統認可登錄標誌之所有權、使用、展示及運用。
2. 透過出版品、電子媒體或其他方法，使用、出版及運用管理系統認可登錄廠商名錄。
3. 甲方有下列情事時，乙方得於稽核前駁回申請：
(1)申請文件審查不符合，甲方於接到乙方通知後，未於15日內補正時。
(2)申請案經乙方受理或複評申請提出後，無法於6個月內配合辦理稽核或複評，亦未向乙方申請核准延展者。
4. 採取適當措施處置違規廠商，處理原則如下：
(1)甲方如有以詐偽方法取得認可登錄之情事者，乙方得撤銷其認可登錄。
(2)甲方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乙方得廢止其認可登錄：
(a)追查時發現不符合登錄標準，經再追查一次仍不合格者。
(b)驗證標準修正時，未於指定之轉換期限內改正者。
(c)未依規定繳納相關費用，經通知後逾期仍未繳納者。
(d)未依規定備查停工或停業，未於通知後15日內辦理備查，亦未復工或復業者。
(e)相關法定證照遭主管機關撤銷、註銷或廢止者。
(f)甲方主動申請廢止認可登錄者。
(g)未能採行各項安排，以利乙方辦理追查、重新評鑑及申訴/抱怨/爭議案件之處理，經乙方通知仍未配合者。
(h)未依規定使用驗證證書及認可登錄標誌，經乙方通知仍未改正者。
5.執行管理系統驗證業務期間，因受理、稽核、登錄、追查、認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要求、問卷調查與研究及其他驗證業務相關之所需，得於業務執行地區，以自動化機器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蒐集、處理及利用甲方所提供之個人資料項目。
(二)乙方負有下列義務：
1.依據申請/登錄廠商之申請辦理管理系統驗證業務。
2.維持管理系統驗證作業之公正性及中立性；接受申請案件時，不因申請者之財務情況、規模、或為某一團體會員或因申請/登錄廠數之多寡，而有差別待遇。
3.充分告知甲方其權利與義務。
4.所屬從事管理系統驗證作業之稽核人員及各業務承辦人員，應依本中心「從業人員保密與利益迴避切結書」保守業務機密；非經甲方之書面同意，不得透露給與業務無關之第三者。
5.若因法律規定，需提供與業務無關之第三者有關管理系統驗證作業之任何資訊，而事涉甲方機密時，應依法律許可範圍通知甲方；若因認證機構或其他同行驗證機構之要求提供廠商相關資訊時，亦應告知甲方。
6.管理系統驗證作業之各項規定，包含申請/登錄之要求及描述甲方權利義務之文件，應維持最新，並提供予甲方。前項規定若因業務需要而有所變更，應通知甲方。甲方如有疑問，應予解說。
7.稽核/追查小組成員之姓名及權限，應事先告知甲方，並告知其若有合理或正當理由，可於正式稽核/追查前對指派之任何人員提出異議/不同意。
8.若最後核定結果與稽核/追查小組之建議不一致時，應向甲方說明理由。
9.對管理系統稽核結果符合標準，且依規定繳交費用之甲方，應核發中、英文驗證證書；前述驗證證書有效期限屆滿前，對追查結果仍符合標準，且依規定繳交費用之甲方，應換發中、英文驗證證書。
10.前述驗證證書，甲方如因遺失、毀損或其所載事項變更，而申請補發或換發，經乙方審核結果符合要求，且依規定繳交費用後，乙方應補發或換發驗證證書。
11.公佈管理系統認可登錄廠商名錄資料，以供各界參考使用。前項若經甲方正式書面通知，要求對其認可登錄名錄之內容予以保密時，名錄中有關甲方之資料乙方應不予公佈。
12.驗證相關要求及作業方式之變更，應於正式實施日期前之適當期間，以書面通知、乙方網站或電子郵件等方式，將變更部份知會甲方。




茲聲明
已充分瞭解雙方之權利與義務並願遵照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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